20  ----20  学年学生综合测评评分表

系                 班级 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学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分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总评得分=品德行为评分×35%＋学业技能评分×50%＋文体特长分×15%=
	名次
	

	评分内容、标准及计算公式
	自评
	班级
	系审核

	
	评分
	小计
	评分
	小计
	评分
	小计

	品

德

行

为

测

评
	基本分
	60 分
	
	
	

	
	附   加   分
	最

高

累

计

不

超

过

40

分
	1、在校风、学风建设中，表现突出，受到学院、系（部）通报表彰者（以文件为据），分别加8、5分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见义勇为并受学院、系（部）表彰者，分别加8、5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争做好人好事、表现良好，积极参加志愿服务者，加2分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（生产劳动、社会调查、科技创新等），被评为积极分子，加4分。其中志愿者服务时数加分细则如下：①系（部）级各类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，服务次数超过3次，或时长超过10小时，另外加2分；服务次数超过5次，或时长超过20小时，另外加4分；②学院级各类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，服务次数超过3次，或时长超过10小时，另外加3分；服务次数超过5次，或时长超过20小时，另外加5分；③省级各类志愿者活动的参与者，服务次数超过2次，或时长超过10小时，另外加3分；服务次数超过3次，或时长超过20小时，另外加5分；④总志愿服务次数超过10次，或时长超过30小时，另外加4分；累计不超过20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无偿献血者凭献血证（当年时间为准），加2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学院、（系）部主要学生干部（部长或副部长以上）表现突出、好分别加10、8分，其他干部表现突出、好分别加5、3分；班级学生干部积极为班级服务者及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才给予加分，根据积极情况，表现按突出、好分别加5、3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（包括思想教育、社会服务、班、团活动等）加2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8、凡被学院评为“文明宿舍”，该宿舍舍长加3分，其他每人加2分；凡被系（部）评为“文明宿舍”，该宿舍舍长加2分，其他每人加1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9、被评为学院先进团支部、先进集体的班级，本人没有违纪现象者，加2分；被评为系（部）先进团支部、先进集体班级，本人没有违纪现象者，加1分。
	
	
	
	
	
	

	
	扣    分
	在

基

本

分

中

扣

除
	1、凡违反四项基本原则，参加非法组织和非法游行、示威及贴大字报者，视情节扣30分以上，并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政治学习、形势教育课和规定参加的集体活动未经请假批准而缺勤者，每次扣2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正课缺勤每节课扣1分，迟到、早退者，每次扣0.5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凡违反校规校纪，如违章用电、损坏公物、起哄、晚归、抽烟、酗酒、打麻将、乱丢杂物等，每次扣10分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凡因违纪受到学院行政处分或处理者，分如下五个类别扣分：
	
	
	
	
	
	

	
	
	
	①受系（部）公开批评者扣5分；受学院通报批评者扣8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②受警告处分者扣10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③受严重警告处分者扣15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④受记过处分者扣20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⑤受留校察看处分者扣30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凡因违反党纪团纪者，分如下六个类别扣分：
	
	
	
	
	
	

	
	
	
	①受党内团内通报批评者扣5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②受党内团内警告处分者扣10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③受党内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者扣15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④受党内团内记过处分者扣20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⑤受留党团察看处分者扣30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
	⑥受开除党团籍处分者扣40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有其他不良行为的学生，酌情扣1--10分
	
	
	
	
	
	

	
	
	
	8、各级学生干部无缘无故旷课，超过两次的，扣5分。
	
	
	
	
	
	

	
	计算式
	品德行为测评分=基本分+附加分—扣分
	
	
	
	
	
	

	学

业

技能

测

评
	基本分计算式
	基本分=一学年各科加权平均分（不用本人计算，由综合测评系统直接计算）
	
	
	
	
	
	

	
	附

加

分
	最

高

不

超

过

20
分
	1、参加学科、专业技能等科技性竞赛获奖者，系级加3分，院级加5分，市级加6分，省级加8分，国家级加10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或在学术会议及报刊上发表交流学术文章者，院级、市级加6分，省级加8分，国家级加10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该学期参加所学专业教学计划列明的课程，并由学院组织的各类等级考试中获得证书的，可按级别（初、中、高）分别加1、2、3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参加学校读书活动上交读书心得1分/篇，同一本书多篇读书心得按1篇计算。优秀读书心得按2分/篇计算。被评为读书之星另加5分。所在小组被评先进，组员每人加3分。以上加分累加不超过10分。
	 
	
	
	
	
	

	
	扣分项
	无故不交作业扣2-5分
	
	
	
	
	
	

	
	计算式
	学业技能测评分=基本分+附加分—扣分
	
	
	
	
	
	

	文

体

特长

测

评
	基本分

（共50分）
	体育课考核分（大一学生）、体能测试综合考核分（大二、大三学生）：按照最终考核结果，成绩优秀（90分以上）者加20分；成绩良好（80-90分）加16分；成绩中等（70-80分）加10分；及格以上（60-70分）加6分。考勤率低于70%者此项不加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演出的参加者加20分，协助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者加10分。 
	
	
	
	
	
	

	
	
	积极参加系（部）、社团组织的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演出的参加者加10分，协助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者加5分。
	
	
	
	
	
	

	
	附加分
	累

计

不

超

过

30

分
	1、系（部）级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演出的参加者，获前三名者分别另外加4分、3分、2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院级的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演出的参加者，获前三名者分别另外加6分、5分、4分，获第4～8名者加3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省市级的各类体育运动比赛及文艺演出的参加者加5分，获前八名者分别另加15、13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7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各类体育比赛破省、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记录者加15、20分，破市运动会记录者加10分，破学校记录者加6分；
	
	
	
	
	
	

	
	社团素质拓展分（20分）
	考勤分：出勤率在70%以上者加10分；低于70%者不加分。
	
	
	
	
	
	

	
	
	考核分：按照最终考核结果，成绩优秀（90分以上）者加10分；成绩良好（80-90分）加8分；成绩中等（70-80分）加5分；及格以上（60-70分）加3分。考勤率低于50%者此项不加分
	
	
	
	
	
	

	
	扣   分
	1、凡院、系（部）要求统一参加的文体活动而不参加的，每次扣2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2、文艺演出、体育比赛中有不服裁判、干扰演出及比赛顺利进行者扣3分；
	
	
	
	
	
	

	
	
	3、不参加达标测试者扣10分（经批准免修体育课者除外）。
	
	
	
	
	
	

	
	计算式
	文体特长测评分=基本分+社团素质拓展分+奖励分—扣分
	
	
	
	
	
	


说明：1、因同一事由被多次奖励或处罚的，加分或扣分只计最高分的一次；2、凡加分或扣分事由，只一次有效； 3、每项内容的评分以系公布和审核为准。
